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
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

2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
始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英峰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5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74,114,814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276%。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2,090,857,88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497%；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49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483,256,932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78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558,682,19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82%；反对 15,307,4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83%；弃权

12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发行规模及发行品种
表决情况：同意 3,558,634,6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9%；反对 15,309,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83%；弃权
170,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表决结果：通过。
2.0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3,558,633,5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9%；反对 15,313,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85%；弃权
167,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表决结果：通过。
2.03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86,4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9%；反对 15,268,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2%；弃权
459,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表决结果：通过。
2.0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95,0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2%；反对 15,265,3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1%；弃权
454,4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表决结果：通过。
2.05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72,8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6%；反对 15,318,4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86%；弃权
423,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表决结果：通过。

2.06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74,55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6%；反对 15,272,0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3%；弃权
468,2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表决结果：通过。
2.07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3,558,139,3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30%；反对 15,724,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0%；弃权
250,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2.08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3,558,592,8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7%；反对 15,258,8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69%；弃权
263,1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表决结果：通过。
2.09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3,558,481,9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6%；反对 15,160,5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2%；弃权
472,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表决结果：通过。
2.10担保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3,558,290,4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73%；反对 15,260,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0%；弃权
563,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通过。
2.11特殊发行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78,6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7%；反对 15,262,8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70%；弃权

473,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表决结果：通过。
2.12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34,3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5%；反对 15,306,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83%；弃权
473,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558,370,23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5%；反对 15,438,3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19%；弃权

306,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平，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

（二）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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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专家、顾问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的概述

金元贵先生、朱卫东先生、张金雄先生、高文明先生、刘文平先生、徐庆先生、徐官南先

生、王亚东先生等合计8名人员（以下简称“相关人员”）于2025年6月从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职务上离任。为保障公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持续获取专业资源支

持，公司拟聘任上述相关人员为公司高级顾问或高级专家，分别签订《高级顾问、高级专家

服务协议》，继续为公司战略规划、经营管理、市场开拓、创新研发等领域提供指导建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在过去12
个月内具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因此，公司本次拟聘任的相关人员为高级顾问、高级专家事宜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2、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

《关于公司签订〈高级顾问、高级专家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认为：公司拟聘请相关人员担任公司高级顾问或高级专家，是基于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作出的安排，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本

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明确了服务范围、期限等，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聘任上述相关人员为公司高级顾问

或高级专家，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

〈高级顾问、高级专家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拟聘任的上述8名相关人员为公司已离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

市规则》中相关规定，其离任期限未满12个月，均为公司关联方。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金元贵，男，公司创始人，高级工程师，1939年11月出生，2000年进入本公司工作，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曾任公司董事长、董事。

（2）朱卫东，男，助理工程师，1954年6月出生，2003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副总裁。

（3）张金雄，男，高级工程师，1957年 11月出生，2002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总监。

（4）高文明，男，高级工程师，1965年8月出生，2000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副董

事长、总裁。

（5）刘文平，男，高级工程师，1965年 6月出生，2004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董

事、副总裁。

（6）徐庆，男，副研究员，1964年 2月出生，2009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董事、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7）徐官南，男，高级工程师，1963年2月出生，2000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副总

裁。

（8）王亚东，男，高级工程师，1965年7月出生，2000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副总

裁。

截至本公告日，除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上述8名相关人员均未发生过关联交

易。且经查询，以上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拟聘任的相关人员利用其积累的专业知识、资源和经验，向公司提供专业的咨询

指导意见，专家、顾问服务费用系综合相关人员在任时的薪酬水平、各自专业资历、行业影

响力、承担的工作职责等因素，与相关人员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金元贵、朱卫东、张金雄、高文明、刘文平、徐庆、徐官南、王亚东

（二）主要工作内容

甲方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聘用乙方为公司高级顾问或高级专家，其中金元贵、朱卫东、

张金雄均聘为高级顾问；高文明、刘文平、徐庆、徐官南、王亚东均聘为高级专家。乙方分

别利用其各自的行业经验和资源等优势为甲方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分别通过各自专业领

域的知识、丰富经验，对甲方经营管理活动提供咨询建议。

（三）聘用期限及费用

聘用期限自2025年7月1日起至公司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结合本次拟聘任高级顾问或高级专家的工作职责，公司就相关税前费用标准明确如

下：3名高级顾问（退休返聘人员）每人每年薪酬不超过30万元；5名高级专家（离任退居二

线人员）每人每年薪酬不超过其离任前2024年度薪酬的60%。具体发放与个人年度考核

结果挂钩。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聘任的高级顾问和高级专家，均在公司所处的行业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

的行业资源，且在公司治理、创新研发、市场开拓、人才及创新战略等领域具备扎实的专业

背景与丰富的管理经验，其专业能力、管理经验与行业资源是公司的宝贵财富。为最大限

度地发挥这支队伍作用，本次以高级顾问或高级专家身份聘请其在战略发展、经营管理、

技术研发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咨询建议，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助力公司核心竞

争力的有效传承与衔接，支持公司既定战略的稳步推进与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本次拟聘任相关人员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作出的安排，具有合理的商

业逻辑，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明确了服务范围、期限等，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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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

本”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与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规划与经营实际，特制定了《“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该行动方案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提质”：全面提升经营质量，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公司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提升经营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1、坚持战略导向，聚焦主业

公司确立了“以机电技术为核心的智慧交通装备平台”的战略定位，形成了以轨道交

通产品为核心业务、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为成长业务、以科创孵化产品等为种子业务

的业务组合架构。

公司将秉持“以客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理念，加强内外部协同与资源配置，巩固

并增强轨道交通主业“压舱石”地位，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第二增长曲线”，加速智

能健康业务等新兴业务的孵化与培育进程，强化三大产业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

司发展韧性与经营业绩稳定性。

2、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结合公司实际，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2025年，公司顺利完成监事会职能调整事项，确

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顺利承接原监事会职责，进一步夯实了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

公司将持续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运行机制与董事履职保障，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参

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同时，持续深化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提供风控屏障。

3、深化ESG理念，践行可持续发展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工作，已将ESG理念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与运营

管理，公司将继续积极把握“交通强国”与“双碳”目标机遇，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4、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履职与激励

公司高度重视第一大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着力提升“关键少数”履职能力。一方面，及时向“关键少数”传达最新监管政策、监管动态

及典型案例，为规范治理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关键少数”参加证监会、交易所

等监管部门举办的各类专题培训，持续提升其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同时，公司还聘请独

立董事为公司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参与公司战略发展及重大事项的研究和决策咨询工

作，为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依法履职提供充分支持和必要条件，保障其独立、

有效地发挥作用，推动公司持续规范运作。

公司将持续加强“关键少数”的沟通、培训与监督，确保其切实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提

升履职效能。同时，公司将持续完善核心骨干长效激励机制，适时开展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实现核心骨干与股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强化长期价值导向，充分激发“关键少

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保障公司行稳致远。

二、聚焦“增效”：增强创新与运营效能，培育发展动能

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新驱动与运营优化，为高质量发展培育动能。

1、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围绕机电核心技术，聚焦重大新产品与关键技术的研发

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并保持高比例研发投入。为把握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机遇，构筑公

司面向未来的持久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25年 10月发布了《全面加强集团技术中心建设

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以“技术驱动未来，创新引领发展”为核心的指导思想，部署了以下重

点任务：一是集中资源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赋能现有产业，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二是

加大重大前瞻性技术与新产品研发投入，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研发并孵化新的增长

点；三是持续深入打造集团与产业单位两级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体系设计和权责分

工、统一技术规划与标准制定、强化资源共享与平台建设、加强人才发展与交流等，将集团

技术中心建设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孕育孵化重大创新产品的战略高地。

公司将全面落实指导意见精神，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将

继续保持研发费用高投入，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及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公司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后劲。

2、优化运营体系，提升系统效能

公司将持续推进卓越经营管理体系能力建设，着力打造卓越数字化运营体系、集成产

品开发（IPD）技术研发体系、全价值链成本管控体系，并加快推进智能工厂建设，持续提升

公司运营效率、创新活力，促进生产效能提升与产业链协同优化。

三、聚焦“重回报”：完善投资者回报与价值沟通机制，共享发展成果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致力于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回报机制与双向沟通渠道。

1、积极回报股东，保持现金分红稳步增长

公司一贯高度重视股东的分红回报。近年来，公司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当年度归母

净利润的比例均超过了50%，分红水平持续高于A股市场整体均值。

公司将继续秉持积极回报股东的理念，保持积极稳健的现金分红政策，努力保持分红

金额的稳步增长，基于公司未来发展及现金流情况，拟以2024年年度每股分红0.25元为基

数，2025-2027年各年度每股现金分红合计金额较上一年度增长比例不低于 10%。另外，

综合考量现金流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拟进一步增加分红频率、优化分红节奏，不断

完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成长红利。

2、强化信息披露与沟通，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将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持续提升信息披露的易

读性与有效性，向广大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重大事项和技术创新等进展情况，以增强投

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多元化沟通渠道：一是召开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由管理

层深入解读公司战略与经营情况，回应投资者关切；二是构建多维度投资者沟通与价值展

示体系，依托上证 e 互动、投资者热线、投资者关系邮箱、官网投资者关系专栏及股东会等

渠道，保持与投资者的常态化互动交流；同时借助微信公众号、公司官网等平台，常态化发

布公司经营情况、研发项目进展、员工风貌等内容，全方位展现公司发展风貌；同时，构建

双向沟通机制，在向市场有效传递公司价值的同时，也将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

公司管理层，促进公司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回应投资者诉求。

在落实法定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公司将积极主动探索自愿性信息披露内容与形式，着

力提升信息披露的实用性和可读性，为投资者价值判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同时，依托多

元化沟通渠道与投资者常态化沟通，深入解读公司战略与经营，及时回应其诉求，帮助投

资者全面理解公司业务、价值与发展前景。

3、加强市值管理，增强市场信心

近年，公司通过持续稳定增长的经营业绩、稳定高比例的现金分红及开展股份回购等

多措并举，加强公司市值管理，不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公司将始终以提升经营质量为根本，聚焦主业，坚持稳健经营，持续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并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市值管理工作，向市场传递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司将严格履行上市公司责任和义务，深入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扎实推

进各项举措。同时，坚持规范运作，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价值理念，切实履行相关责任

义务，致力于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当前情况作出的规划，所涉及的公司规

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未来可能会受到行业发展、国内

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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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陈磊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对公司提交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制定并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提质增效重回

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进一步发挥公司离任退居二线及退休高级管理人员作用的

实施意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高级顾问、高级专家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金元贵先生、朱卫东先生、张金雄先生均为公司高级顾问；同意聘请高

文明先生、刘文平先生、徐庆先生、徐官南先生、王亚东先生均为公司高级专家。

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签订〈专家、

顾问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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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27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铝镁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方，以下简称沈阳院）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七冶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冶）、云
南建投机械制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建投机械）、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三冶）组成联合体，中标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中
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1）。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沈阳院与六冶、七冶、云南建投机械、二十三冶组成的联合体与青铜峡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
称合同）。

三、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沈阳院与六冶、七冶、云南建投机械、二十三冶组成的联合体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2.工程内容及规模：工程建设规模为42万吨电解铝项目。
工程承包范围：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设计产能42万吨，主要建设内

容为供电整流系统、电解生产区、原料贮运、阳极组装生产区、电解烟气净化等生产系统和
必要的辅助系统工程及生活福利设施。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自工程设计（含初步设
计）至项目全部投入运行，通过高水平投产达标验收及工程创优验收，并达到规定的性能
保证指标且质保期满止，为建设一个完整的42万吨规模电解铝项目所需要的全部工作。

（二）签约合同价：人民币2,908,685,800.00元。
（三）合同工期
投产工期：410天；竣工工期：775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人或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

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为准。
（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和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2,908,685,800.00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沈

阳院、全资子公司六冶负责实施的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347,694,474.12元，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78%，若该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年度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的履行将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市场、经济、政治等）发生变化、业主方实际支付能

力发生改变、突发意外事件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合同结算金额将以

项目最终竣工结算金额为准。为此，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院、全资子公司六冶将以自身所

拥有的相关经验和能力为基础，积极推进项目实施，严格把控项目进度、施工管理和资金

回笼，从而统筹做好项目管理以防范各类风险，但仍不能排除存在尚未预见的不利因素的

可能性。公司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并做好后续的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 报备文件
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43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铜峡电解槽“以大代小”升级改造项目中标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19日、12月22日、12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2025年12月
24日，公司股票以涨停价收盘。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股票交

易风险。

● 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存在较大下跌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2月19日至24日期间累计上涨30.10%，自2025年12月以来累计

上涨45.62%。当前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 公司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市净率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截至

2025年 12月 24日，根据中证指数网(www.csindex.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行业为“E
建筑业”门类下的“E49建筑安装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0.12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55.49
倍，最新市净率为4.91倍，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68.28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57.45倍，最

新市净率为7.02倍。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建筑装饰指数。

● 2025年3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

年度报告》，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为2,007,697,317.98元，同比下降0.0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402,314.36元，同比下降17.45%。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5年 12月 19日、12月 22日、12月 23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2025年12月2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现将公司相
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5年3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
报告》，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为2,007,697,317.98元，同比下降0.0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402,314.36元，同比下降17.45%。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当前公司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市净率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截至 2025年 12月 24日收盘，公司收盘价为 78.11元，根据中证指数网(www.csindex.
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行业为“E建筑业”门类下的“E49建筑安装业”最新静态市盈

率为50.12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55.49倍，最新市净率为4.91倍，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68.28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57.45倍，最新市净率为7.02倍。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

同期上证指数和建筑装饰指数。

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存在较大下跌风险。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5年12月19日至24日期间累计上涨30.10%，自2025年12月以来累计上涨

45.62%。当前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3163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5-067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4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 24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协鑫广场15F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徐杨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A股

A 股 中 小
股东

H股

总体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4

0

1

5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51,833,231

0

5,000

51,838,231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17.8214%

0.0000%

0.0017%

17.8231%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329

329

0

329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865,719

2,865,719

0

2,865,719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0.9853%

0.9853%

0.0000%

0.9853%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333

329

1

334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54,698,950

2,865,719

5,000

54,703,950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18.8067%

0.9853%

0.0017%

18.8084%

注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2,584,052股，A股股本为229,151,752股，H股股

本为63,432,3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1,736,176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290,847,876股。

注2：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公司聘任的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

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3,770,263

0

53,770,263

1,937,032

占比

98.3022%

0.0000%

98.2932%

67.5932%

反对

股数

917,287

0

917,287

917,287

占比

1.6770%

0.0000%

1.6768%

32.0090%

弃权

股数

11,400

5,000

16,400

11,400

占比

0.0208%

100.0000%

0.0300%

0.3978%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4,451,345

0

54,451,345

2,618,114

占比

99.5473%

0.0000%

99.5382%

91.3598%

反对

股数

222,246

0

222,246

222,246

占比

0.4063%

0.0000%

0.4063%

7.7553%

弃权

股数

25,359

5,000

30,359

25,359

占比

0.0464%

100.0000%

0.0555%

0.8849%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预计的
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同意

股数

53,883,827

占比

98.5098%

反对

股数

798,723

占比

1.4602%

弃权

股数

16,400

占比

0.0300%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0

53,883,827

2,050,596

0.0000%

98.5008%

71.5561%

0

798,723

798,723

0.0000%

1.4601%

27.8716%

5,000

21,400

16,400

100.0000%

0.0391%

0.5723%

（四）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4,572,850

0

54,572,850

2,739,619

占比

99.7695%

0.0000%

99.7603%

95.5997%

反对

股数

104,400

0

104,400

104,400

占比

0.1909%

0.0000%

0.1908%

3.6431%

弃权

股数

21,700

5,000

26,700

21,700

占比

0.0397%

100.0000%

0.0488%

0.7572%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0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4,569,250

0

54,569,250

2,736,019

占比

99.7629%

0.0000%

99.7538%

95.4741%

反对

股数

104,500

0

104,500

104,500

占比

0.1910%

0.0000%

0.1910%

3.6466%

弃权

股数

25,200

5,000

30,200

25,200

占比

0.0461%

100.0000%

0.0552%

0.8794%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0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3,088,144

5,000

53,093,144

1,254,913

占比

97.0551%

100.0000%

97.0554%

43.7905%

反对

股数

1,581,306

0

1,581,306

1,581,306

占比

2.8909%

0.0000%

2.8907%

55.1801%

弃权

股数

29,500

0

29,500

29,500

占比

0.0539%

0.0000%

0.0539%

1.0294%

4.0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3,078,485

0

53,078,485

1,245,254

占比

97.0375%

0.0000%

97.0286%

43.4535%

反对

股数

1,587,806

0

1,587,806

1,587,806

占比

2.9028%

0.0000%

2.9025%

55.4069%

弃权

股数

32,659

5,000

37,659

32,659

占比

0.0597%

100.0000%

0.0688%

1.1396%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3,827,968

0

53,827,968

1,994,737

占比

98.4077%

0.0000%

98.3987%

69.6069%

反对

股数

842,923

0

842,923

842,923

占比

1.5410%

0.0000%

1.5409%

29.4140%

弃权

股数

28,059

5000

33,059

28,059

占比

0.0513%

100.0000%

0.0604%

0.9791%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娜、赵连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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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